
团粤办联发〔2013〕4号

关于做好“幸福厨房”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有关地市团委：

为进一步做好“幸福厨房”建设工作，动员更多的社会资源支持“幸福厨房”公益项目，团省委、南方日报社、省青基会决定面向全省征集“幸福厨房”建设需求，绘制“幸福厨房爱心地图”，集中向社会推出待建项目，充分整合社会资源，分批分阶段建设“幸福厨房”。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工作
1.该项工作面向汕头、韶关、河源、梅州、惠州、汕尾、江门、阳江、湛江、茂名、肇庆、清远、潮州、揭阳、云浮等地市开展。请各有关地市团委根据《“幸福厨房”建设标准（试行）》（附件1）以及《“幸福厨房”遴选条件》（附件2），做好“幸福厨房”的选点工作，确保每个县（市、区）至少申报一间（可根据实际情况多报，不设上限），并于8月25日前将《项目申请表》（附件4）、有关人员名单（附件5，请按需要紧急程度排序）报团省委（一式两份）。有条件的可一并报送反映学校基本情况的说明和照片。

2.请各地市团委对省级和各地自筹经费建设的“幸福厨房”进行摸底调查，填写《项目汇总表》（附件6），于8月25日前发送至省青基会。摸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和提出的建议可一并另附材料报送至省青基会。

3.团省委、省青基会将根据各地申报的情况，绘制“广东幸福厨房爱心地图”，集中向社会推荐，争取社会资源，分批分阶段建设“幸福厨房”。

二、资助工作
1.建设标准

按照3万元/间的标准建设，其中2.5万由省青基会直接拨付至团县（市、区）委，另外由美的集团提供价值0.5万元的厨房电器。

2.近期资助项目

（1）红领巾基金资助项目：根据《广东红领巾基金章程》，省少工委、省青基会将从2012年度“广东红领巾基金”中拿出50万元经费专项用于“幸福厨房”建设。

（2）“行路上广州”资助项目：根据广东青基会与香港苗圃行动达成的协议，从2012和2013年“行路上广州”步行筹款活动募集的经费中拿出100万元经费专项用于“幸福厨房”建设。

（3）美的“幸福厨房”电器资助项目：团省委、省青基会、南方日报社联合美的集团将为各地市自筹经费建设的每间厨房提供价值5000元的厨房电器，全省拟支持200套左右。各地自筹经费建设的“幸福厨房”要按照省级“幸福厨房”的标准建设，并按照统一模板悬挂牌匾（见附件6），有条件的可以提高建设标准。省青基会将根据各地申报情况，每两个月左右审核确定一批支持项目，并于验收合格后配送厨房电器。请填写《“幸福厨房”项目申请表》（附件4，在“申请理由”栏内注明“自筹经费建设，申请支持厨房电器”）、《“幸福厨房”项目汇总表》（附件6）。首批申请项目请于8月25日前申报，以后根据实际情况不定期申报。

3.经费安排及下拨

申报工作结束后，省青基会将为审核通过的项目首期下拨1万元厨房改造资金，各地须在1个月内的时间内完成厨房改造工作，如有特殊情况需延长施工期限需向省青基会申请；厨房改造完成后，为每个点配备价值8000元的厨房设备（含运费，各地情况不同，多余部分计入启动经费下拨）和5000元的厨房电器（含运费）；整体验收合格后拨付7000元的项目启动经费（厨房设备运费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如有结余一并计入）。

联系人：吴阳平、方永坚，联系电话：020-87301821，87661023；电子邮件：gdxwgc@126.com，地址：广州市越秀区寺贝通津1号团省委大院13号后座3楼，邮编：510080。

附件：1.“幸福厨房”建设标准（试行）
2.“幸福厨房”遴选条件
3.“幸福厨房”项目申请表

4.“幸福厨房”项目工作人员名单

5.“幸福厨房”项目汇总表
6.“幸福厨房”铭牌制作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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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幸福厨房”建设标准

（试行）

一、建设费用标准

“幸福厨房”建设标准为3万元/间，其中：约1万元用于厨房场地修缮或改造，约1.5万元用于配置厨房电器和设备（其中5000元厨房电器由美的日电集团提供实物资助， 8000元用于购置厨房洗消设备），约7000元作为启动经费支持“幸福厨房”日常运作。

费用标准及比例为原则性要求，具体经费使用比例可根据项目实施情况酌情调整，总体经费不超过3万元，节余部分用于支持日常运作（如水电费、厨房管理人员补贴等）。

二、场地建设标准

（一）场地面积要求

项目所在学校提供20平方米以上的专用场地。

（二）场地建设标准

1、厨房地面应由防水、防滑、无毒、易清洗的材料建造，具有一定坡度，易于清洗与排水；

2、厨房墙壁应由1.5米以上的瓷砖或其他防水、防潮、可清洗的材料制成的墙裙；

3、厨房配备有足够的照明、通风、排烟装置和有效的防蝇、防尘、防鼠、污水排放和符合卫生要求的存放废弃物的设施和设备；

4、厨房水、电安装必须达到国家安全标准；

5、厨房场地建成后要有一定的功能区划分，设置操作、储物、用餐等功能区间，并有明显的功能标志。

三、设备配置标准

1、电蒸锅（柜）2台

2、微波炉1台

3、冰柜1台

4、消毒柜1台

5、电磁炉1台

6、排气扇2台

7、开水器1台

8、操作台1套

9、储物架1套

10、厨具和学生餐具若干。

四、饮食卫生标准

建成后的幸福厨房卫生标准要符合教育部颁发的《学校食堂与学生集体用餐卫生管理规定》。

五、项目建设模式

（一）厨房建设：由学校提供场地，由当地团组织和教育部门指导学校施工和安装，按照标准化模式统一建设。
（二）设备配置：由主办方按建设标准统一向学校配送。

（三）日常管理：由学校指定专人管理，负责日常管理和维护；由所在地团组织安排志愿者团队、民间公益组织结对帮扶，定期组织志愿者到学校开展服务。

附件2

“幸福厨房”遴选条件

1．必须是贫困地区的乡村小学，3409个省级贫困村的乡村小学优先考虑；

2．在学校吃午餐的学生人数最好在20人到50人之间；

3．学校能够提供20平方米以上的场地用于改建“幸福厨房”，可以是原有的厨房或空置教室；

4．学校须具备通水、通电（电源电压稳定）等条件，能够安排专人（教师兼职或聘用人员）负责“幸福厨房”建成后的管理和运作；

5.当地团组织能够认真执行项目实施要求，为学校建设“幸福厨房”提供及时地指导和帮助。

附件3

“幸福厨房”项目申请表

	申请项目学校基本情况

	学校名称
	

	学校地址
	

	邮政编码
	
	校长姓名
	
	联系电话
	

	学校性质
	
	在校生数
	
	教职工数
	

	班数
	
	午餐人数
	
	住宿生数
	

	有无厨房
	有□无□
	厨房面积
	    m²
	可提供的场地
	m²

	注：如已有厨房，请勾选“有”，并注明面积；如无厨房，请注明可提供场地面积。

	厨房水源：自来水□井水□无水源□   厨房上下水：有□ 无□

学校电源：220v□380v□三相电□     学生洗手池：有□ 无□ 

	现有设备
	

	急需设备
	

	申请理由:

校长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对“幸福厨房”管理的保证：

1、按照主办方有关要求先行修缮厨房；

2、严格遵照国家有关规定达到健康和卫生标准，切实保证幸福厨房的卫生和学生伙食的饮食安全，设备的使用安全；

3、积极向主办方和捐建方反馈希望厨房的各项信息。

	团县委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项目负责人：       职务：

办公电话：         手机：         邮箱：

	团市委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项目负责人：       职务：

办公电话：         手机：         邮箱：

	省青基会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项目负责人：       职务：

办公电话：         手机：         邮箱：


填表人：         职务：         联系电话：

注：此申请表经县、市团组织审核盖章后请报省青基会（一式两份）。

附件4
“幸福厨房”项目工作人员名单

	领导

小组
	组长
	
	职务
	
	电话
	
	电子邮箱
	

	
	办公室主任
	
	职务
	
	电话
	
	电子邮箱
	

	学校名称：
	学校地址
	
	校长
	
	电话
	
	电子邮箱
	

	
	团市委挂钩联系负责人
	
	职务
	
	电话
	
	电子邮箱
	

	
	结对帮扶

志愿者团队
	
	负责人
	
	电话
	
	电子邮箱
	

	学校名称：
	学校地址
	
	校长
	
	电话
	
	电子邮箱
	

	
	团市委挂钩联系负责人
	
	职务
	
	电话
	
	电子邮箱
	

	
	结对帮扶

志愿者团队
	
	负责人
	
	电话
	
	电子邮箱
	

	学校名称：
	学校地址
	
	校长
	
	电话
	
	电子邮箱
	

	
	团市委挂钩联系负责人
	
	职务
	
	电话
	
	电子邮箱
	

	
	结对帮扶

志愿者团队
	
	负责人
	
	电话
	
	电子邮箱
	


  注：请一并报送“幸福厨房”项目示范点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和500字以内结对帮扶志愿者团队或民间公益组织基本情况。

附件5

        市“幸福厨房”项目汇总表

	序号
	县（市、区）
	学校名称
	备注

	
	
	
	

	
	
	
	

	
	
	
	

	
	
	
	

	
	
	
	

	
	
	
	

	
	
	
	

	
	
	
	

	
	
	
	

	
	
	
	

	
	
	
	

	
	
	
	

	
	
	
	

	
	
	
	

	
	
	
	

	
	
	
	


注：备注栏请填写“建成”、“在建”、“待建”。

附件6
“幸福厨房”铭牌制作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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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1.此牌匾为“幸福厨房”铭牌标准模版，所有“幸福厨房”（含自建）的铭牌均按此格式制作，题头的3家主办单位不得更改

    2.支持、赞助或实施单位可根据实际情况放在“共建单位”。接受红领巾基金资助的项目必须加注“广东红领巾基金”及LOGO；接受美的厨房电器资助的项目必须加注“美的日用家电集团”及LOGO。（见上图）

	共青团广东省委办公室             2013年7月23日印发

	（共印50份）


